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

	建築執照號碼
	              字第   　　號
	發照日期
	年月日

	建案名稱
	

	申請類別
	□設計　□第　　次變更設計　□竣工
	公共下水道是否到達
	□是 □否

	用途區分
	□一般          □餐飲業          □事業(                          )

	工程類別
	□新建    □增建    □改建    □既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置人(代表)
	姓名
	
	印章
	(委託申請者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建築師或

專業技師
	姓名
	
	印章
	

	
	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地址
	
	
	

	
	連絡電話
	
	
	

	承裝商

（申請設計時免填）
	姓名
	
	印章
	

	
	承裝商名稱
	
	
	

	
	承裝商地址
	
	
	

	
	連絡電話
	
	
	

	建築地點
	行政區地址
	          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共         戶，詳後名冊

	
	地號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等共          筆

	建築物各層用途
	
	基地面積
	M2

	
	
	總樓地板面積
	M2

	
	
	污水量
	CMD

	
	
	計畫人口數
	人

	
	
	原接管戶數

(新建工程者免填)
	戶

	土地使用

分區
	
	計畫接管戶數

(污水下水道未到達地區)
	     戶

	房屋概況
	地上

地下
	         層       棟       戶
	接管戶數

(污水下水道已到達地區)
	戶

	變更設計

(含竣工修正)內容

或附註
	

	說明：

一、本表應依實填寫並檢送相關資料審核。

二、用戶排水設備之設計及監造，除五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得由建築師設計簽證外，其餘應由專業技師設計簽證。

三、建照尚未取得者，建築執照號碼欄位得免填。

四、設置人2人以上，應另附名冊，設置人欄位填寫「如名冊」；委託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則設置人欄位免簽章；如設置人為自然人者，其印章得以簽名替代。

五、已聯接污水下水道用戶，其基地內設備之管理、維護，依下水道法規定，由污水下水道用戶自行負責，基地外管線系統納入公共使用與管理。

六、已接管之事業用戶於設備啟用後兩週內通知本府辦理排放之污廢水水質檢驗，其水質需符合宜蘭縣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可容納之下水水質標準，否則願依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七、所送申請書圖等附件為一式三份，另須檢附其電子檔（PDF格式）一份。

八、用戶排水設備設計許可後，如未涉及重大變更者，得併於竣工時一併申請，但應述明變更內容。

	下 列 表 項 由 宜 蘭 縣 政 府 填 寫

	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種類申請
	設計或變更申請
	竣工申請

	□00  無污排水設備

□10  未聯接污水下水道(已到達地區)

□11  未聯接污水下水道(未到達地區)

□12  未聯接污水下水道(工業區)

□20  已聯接污水下水道(非事業用戶)

□21  已聯接污水下水道(事業用戶)

□30  部份聯接污水下水道

□40  其他：


	□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TSB-001）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自行檢查表（TSB-002）

□建築執照影本

□現況位置圖

□各層排水設備設置平面圖

□設備計算書、設備圖例及施工注意事項、設施標準圖

□油脂截留器計算資料

□委託書（TSB-003）

□設置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法人證件、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之執業執照
□設備統計表
□變更設計圖說
	□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書（TSB-001）

□用戶排水設備自行竣工查驗紀錄表（TSB-004）
□建築執照影本

□用戶申請接管竣工資料卡（TSB-005）

□竣工照片：承裝施工過程、切換閘閥照片、陰井、框蓋及清除口
□承裝商證明文件：承裝商登記證、僱用之技工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文件
□竣工報告書圖（含PDF電子檔）

	
	上列資料審查符合規定擬准予設置
	上列資料審查符合規定擬准予設置

	審核
	批示

	承辦員
	科長
	

	
	
	





TS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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